附件6

律师事务所及负责人承诺书

深圳市司法局：

本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             ；本人​​​​​​​​​​​​​          ，身份证号：                        ；现为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本人已知悉2025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的内容及相关法律法规并已召开年检部署会议，完成律师事务所自查以及对全体律师的执业考核工作，现本所及本人承诺如下：

（一）本年度检查考核内容及要求本人均已知晓。

（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组织本所律师特别是党员律师坚持政治理论学习，扎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党纪学习教育，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做实司法部党组提出的“五点希望”，确保律师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情况。
（三）本所按照有关年度考核规定及中共广东省律师行业委员会相关文件要求办理相关业务。
（四）律师事务所现仍然保持法定设立条件。
（五）已落实省律协《广东省律师行业与其他法律服务机构合作承揽业务管理规定（试行）》《广东省律师行业网络推广行为管理规定（试行）》及执行司法部、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建立律师服务费标准并已备案且严格按照备案后标准执行。

（六）经自查，未发现所内律师有以下情形：1、丧失中国国籍情况；2、已获得港澳台永久性居民身份且已注销内地户籍但未变更为港澳台居民律师情况；3、存在法定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情况；4、专职律师存在违规兼职的情况。

（七）本所已如实填报本所律师受到的行政处罚、行业惩戒等情况；确保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执业行为规范。

（八）本所已按要求完善统一收结案、印章和专用文书管理制度；完善投诉查处、财务管理、人员管理、档案管理、利益冲突审查、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实习管理等内部管理制度。

（九）本所已按规定办理名称、章程、合伙协议、住所、组织形式、负责人、合伙人、资产数额、分所派驻律师等变更的业务；本所章程、合伙协议中规定的律师所解散的事由、程序以及清算办法、合伙人入退伙及除名的条件和程序、合伙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方法和程序，违反合伙协议承担的责任等条款清晰且无异议。

（十）如本所（除合伙联营律师所）聘请外国和港澳台律师（大湾区律师除外）担任法律顾问，将按规定办理法律顾问证。

（十一）请对应律所勾选作出承诺：

□1.（本条适用所有律所）本所已组织核查广东律师管理平台（律师侧子系统）中登记的内容信息，内容信息不一致的已按要求发起数据更正审核。

□2.（本条适用有聘请大湾区律师的律所）本所已组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自查，均保持申请执业条件情况。

□3.（本条仅适用联营所）粤港澳合伙联营律师所符合十名以上执业律师，且已按要求在获准后三年内缴齐认缴的出资额（请附存缴凭证）。

（十二）本所年检提交的所有材料内容及相关承诺，本所全体人员均已知悉，通过合伙人会议审议后由本人亲笔签署，本所及本人对所有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本人及律师事务所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亲笔签名：（不得用法人章代替或签名印章）

                   （律师事务所盖章）

                   年   月    日

